
污染源在线监测平台联网接入流程

企业自行选购监测设

备和数据采集仪

企业完成现场建设及设备安装

后，报送企业及站点备案信息至

区县环保部门备案，并向区县局

发起联网申请（见附件）

区县环保部门根据企业报送的备案

信息及现场情况判断是否具备联网

条件，具备联网条件的，由区县局

向市局总队综合处发起联网申请

市局总队综合处收到联网申请后，

向市局信息中心提起工作联络单申

请进行联网 IP 地址分配，并将分配

的数采仪 MN 编码发送至企业邮

箱。

市局信息中心按照工作联络单情

况，联系企业负责人，并向企业分

配可用的联网 IP 地址

企业督促设备厂家实

施安装调试

联网调试

一个月联网试运行并通过

168 小时数据测试

企业根据调查情况，自行出具

联网测报告，完成联网测试

企业上报需要传输接入

的因子、排放标准等接入

信息

区县环保部门根据备案

信息进行企业站点基本

信息添加。平台管理人员

进行企业站点数据接入

设置。



附件

XXX 区（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关于将XXX(企业全称)自动监测数据接入市局自动监控管理

平台的申请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XXX(企业全称)为 2022 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2022 年度我市重

点排污单位，根据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现已完成XXX、XXX、XXX（监

测因子）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详细情况见下表：
企业名称

地址

排污口名称

排污许可证排污

口编号

排污因子

联网级别 区县 市级 国家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网络运营商

联网方式

数采仪品牌

特申请接入市局自动监控管理平台，望批准。

重庆市 XXX 区（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年 月 日


